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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對啊，那也不是我們該去
想的；我們只要知道自己是聽命

於國王那就夠了，如果他的理由

是錯的，那我們對國王的服從就

免除了我們的罪。」

威廉士又說： 「如果理由不
正當，國王自己這筆帳就要算不

清了。」

亨利國王當然不以為然，他

說：「國王要為部下負責；但是每

個部下要為他自己的靈魂負責。」
1

莎士比亞並不想在戲中解

決這場爭論，而這樣的爭論在某

種形式上也持續到我們這個時代 
——誰該為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

事情負責 ?
事情不順遂時，人往往會責

怪他人，甚至責怪神。有時個人

或團體會有一種「應當如此」的

意識，他們試著把為自己謀福利

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政府。有

陶德‧克理斯多長老
十二使徒定額組

莎
士比亞的劇作亨利五世

（The Life of King Henry 
V）中，有一場夜景戲，

描述英國士兵迎戰法軍的前一

晚，紮營在阿金庫爾的情景。在

昏暗的夜光下，喬裝打扮的亨利

國王在士兵當中四處遊走，沒有

人認出他來。他與他們談話，由

於敵我雙方兵力懸殊，他想了解

自己士兵的士氣，而由於他們沒

認出他的身分，所以士兵都放膽

直言。在一場對話中，國王與士

兵探討著，誰該為戰爭對人類的

所造成的傷害負責——究竟是國

王，還是士兵自己。

亨利國王說： 「我想，再也
沒有比和為正義而戰的國王一同

戰死沙場更好的事了。」

米迦勒 ‧ 威廉士反駁說： 
「這我們可不知道啊。」

他的同袍也同意他的看法，

全部時間傳教士是非常好的資源。

他們既年輕又充滿活力，喜歡有

特定的名單讓他們去提供幫助，

他們也喜歡與支會成員一起工作。

他們知道這些都是在尋找方面的

絕佳機會。他們致力於建立主的

國度，也有堅強的見證，知道他

們在參與這些救援工作時，會變

得更像基督。

最後，請容我跟各位分享隱

藏在這個經文故事裡的另一項寶

藏，是在第 5節：「耶穌見他們
的信心」。我以前並未注意到這

一點──他們的信心；我們眾人

聯合起來的信心也會影響到其他

人的福祉。

耶穌提到的那些人是哪些人

呢 ?很可能包括那四位扛抬癱子的
人、癱子自己、為癱子禱告的人，

以及所有在現場聆聽耶穌講道並

為即將發生的奇蹟而內心默默喝

采的人。也可能包括丈夫或妻子、

父親或母親、兒子或女兒、傳教

士、定額組會長、慈助會會長、

主教或一位遠方的朋友。我們可

以彼此互相幫助。我們都應當一

直熱心地參與，去救援有需要的

人。

我見證耶穌基督是一位奇蹟

之神，耶穌基督愛我們每個人，

祂在屬世和屬靈方面具有拯救和

醫治的能力。我們在協助祂進行

拯救靈魂的神聖事工時，我們自

己也會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救援。

我如此見證，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註：

1. 例見多馬‧孟蓀，「我們的救援責
任」，2013年 10月，利阿賀拿， 
第 5頁。

永遠自由， 
可以自己採取行動
神的旨意是要我們成為自由的男女，使我們能夠在屬世和屬

靈兩方面發揮所有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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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在屬靈事務上也以為世上男

女不必為個人的正義努力，因為

就算只是「我們現在的樣子」，

神還是愛我們，而且會拯救我們。

但是神要祂的兒女按照祂給

他們的道德選擇權來行動，「好

使每個人在審判日，能為自己的

罪負責」。
2
正因祂的計畫和旨

意，「作決定」這個重要的角色，

才會出現在我們自己生活的舞台。

神不會幫我們生活，也不會像路西

弗曾提議的那樣，讓我們成為祂

的木偶。祂的眾先知也不會接受

代表神擔任木偶操控師的角色。

百翰‧楊說過：「我不希望任何

後期聖徒，無論是在這世上的或

是在天上的，對我所做的任何事

感到滿意；除非主耶穌基督的靈，

也就啟示之靈，讓他們滿意。我

希望他們親自去了解，親自去明

白。」
3

因此神不會因為「我們現在

的樣子」而拯救我們，因為第一，

「我們現在的樣子」並不潔淨，

「沒有不潔的東西能住在⋯⋯祂

面前；因為，在亞當的語言中，

神聖之人是祂的名，而祂獨生子

的名叫作〔聖潔的〕人子。」
4
第

二，如果我們不選擇藉由行動造

就自己，神是不會採取行動來勉

強我們的。祂真的愛我們，也因

為祂愛我們，祂既不會強迫也不

會拋下我們。祂反倒會幫助和引

導我們。神的誡命真實地顯示出

祂的愛。

我們應當（而且也確實）感

到欣喜，神所制定的計畫允許我

們自己作選擇，並體驗後果，或

如同經文所表達的，「要嘗苦的，

這樣〔我們〕才會知道珍視好

的」。
5
我們永遠感激救主的贖罪

克服了原罪，使我們能夠降生在

這世上而不需因亞當的違誡受懲

罰。
6
我們已經這樣從那墜落中被

救贖，能開始無罪地在神的面前

生活，而「變得永遠自由，能辨

別善惡；⋯⋯〔我們〕可以自己

採取行動而不受支配」。
7
我們可

以選擇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

進而在神的幫助下，能成為像祂

一樣。
8

耶穌基督的福音開啟了道路，

讓我們能成為想要成為的人。藉

由耶穌基督的贖罪和恩典，我們

在世上奉行高榮律法時的不完美、

不一貫之處就可被抹去，我們被

強化能培養基督般的品格。不過，

公道也要求，若沒有我們的自願

同意和參與，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事情向來都是如此。我們降生在

這世上得到肉身，就是每個人選

擇了參與天父計畫的結果。
9
因

此，救恩肯定不是因為神心血來

潮的結果，也不是光靠神的旨意

就會成就的。
1 0

公道是神的基本屬性，我們

可以對神有信心，因為祂是完全

值得信賴的。經文教導我們：「因

為神不走彎曲的路，祂不向右也

不向左轉，也不改變祂說過的話，

因此祂的路是直的，祂的道是一

條永恆的環。」
1 1
而且，「神是

不偏待人。」
1 2
我們信賴神的公

道本性，而有信心、自信和希望。

但由於神是完全公道的，以

致於有些事情神不能做。祂不能

憑私意拯救某些人而摒棄其他人。

祂「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寬容看待

罪惡」。
1 3
祂不能讓慈悲剝奪公

道。
1 4

神制定了慈悲的原則，這正

是祂公道的有力證明。正因為祂

是公道的，祂策劃了方法，讓慈

悲在我們永恆的命運中扮演不可

或缺的角色。所以「公道提出他

的一切要求，慈悲也要求一切屬

於她的」。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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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是「〔天父〕所喜

悅且未犯罪的那位所受的痛苦和死

亡；⋯⋯〔祂〕子所流的血」
1 6
滿

足了公道的要求，彰顯了慈悲救

贖我們。
1 7
即使是這樣，「按照

公道，除非⋯⋯悔改，否則救贖

計畫就無法完成」。
1 8
正因為有

了悔改這項要求和機會，慈悲才

得以在不踐踏公道之下完成。

基督的死並不是要毫無區別地

拯救，而是要給我們悔改的機會。

我們在悔改的過程中「完全依賴那

位有拯救大能者的功勞」，
1 9
但

是悔改是一種自發性的改變。因

此把悔改訂為接受恩典這項恩賜

的先決條件，神就能使我們為自

己負起責任。悔改是對我們道德

選擇權的尊重與支持：「這樣慈

悲就可以滿足公道的要求，將他

們環抱在安全的臂膀中，而那不

運用信心來悔改的人，則暴露在

公道所要求的全部律法下；所以，

那偉大而永恆的救贖計畫，只在

有信心而悔改的人身上生效。」
2 0

誤解神的公道與慈悲是一回

事，但否認神的存在或至高無上

又是另一回事，兩者都會導致我

們只發揮自己全部神聖潛能中較

少──有時是極少──的部分。

一位沒有任何要求的神，在作用

上等於是一位不存在的神。一個

沒有神的世界，沒有活著的神制

訂道德律法來統治或使祂的兒女

變得完全的世界，也就是一個沒

有終極真理或公道的世界。那是

一個道德相對主義至上的世界。

道德相對主義意謂著，每個

人就是自己的最高統帥。當然，

並非只有否認神的人才會服膺這

種哲理。有些相信神的人，依舊

認為他們個人可以決定對錯。有

一位年輕成人這樣表示：「我不

認為我能說印度教是錯的，或天

主教是錯的，或成為聖公會教徒

是錯的——我認為那要看你相信

的是什麼而定。⋯⋯我不認為有

什麼對或錯。」
2 1
另一個人，在

被問到他宗教信仰的根本時，這

樣回答：「總歸一句話，我信我自

己。我是說，你要信什麼，怎麼可

能會受到其他權威的主宰 ?」2 2

對於相信任何事或每一件事

都可能是真理的人，聲明有客觀、

固定和普遍的真理存在，會讓他

們感覺那是在強迫——他們認為

「別人不應該強迫我，去相信我

不喜歡的事是真實的。」但是那

並不會改變事實，討厭萬有引力

定律，並不能讓踏出懸崖的人不

會往下掉；永恆的律法和公道也

是如此。抗拒永恆的律法和公道

並不能使人自由，只有加以應用

才能得到自由，那是神的能力的

根本。如果沒有固定且不變的真

理這項事實，選擇權的恩賜就毫

無意義，因為我們就永遠無法預

見並預期我們行動的後果。正如

李海所說的：「如果你們要說沒

有律法，你們也會說沒有罪惡。

如果你們要說沒有罪惡，你們也

會說沒有正義。如果沒有正義，

就不會有幸福。如果沒有正義和幸

福，就不會有懲罰和悲慘。如果這

些都沒有，那也就沒有神了。如

果沒有神，就不會有我們，也沒

有這世界；因為不可能有萬物的

創造，也不會有主動者或被動者；

那麼，萬物都必消失無蹤。」
2 3

在屬世和屬靈的事務上，有

機會承擔個人責任乃是神所賜予

的一項恩賜，若沒有這項恩賜，

我們就無法發揮身為神的兒女的

全部潛能。為個人負起責任，乃

是一項權利，也是一項職責，我

們必須不斷地加以捍衛；這項責

任在創造天地之前就一直受到攻

擊。我們必須捍衛為個人負起責

任這項原則，對抗那些想讓我們

養成依賴心的個人和計畫（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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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他們是出於善意）。我們也

必須捍衛它去對抗我們內在的傾

向，也就是想逃避培養才幹、能

力和靈性成熟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有個故事談到一位根本不想

工作的人，他要別人照料他的一切

所需。他認為因為他付了稅，也

繳了什一奉獻，所以教會或政府，

或者這兩者都應該照顧他的生活

所需。他沒東西吃，但是他拒絕

工作來照顧自己。那些曾經設法

幫助過他的人，由於失望和厭惡，

決定既然他連一根手指都不願意

動來維持自己的生活，他們不如

把他帶到墓地讓他死了算了。在

開車前往墓地的路上，有個人說：

「我們不能這樣做。我有一些玉

米，我要給他。」

於是他們就向那個人說明，

而他卻問：「玉米皮有剝掉嗎 ?」
他們回答說：「沒有。」

他說：「那麼，繼續往前開

吧。」

神的旨意是要我們成為自由

的男女，使我們能夠在屬世和屬

靈兩方面發揮所有的潛能，使我

們能免於貧窮所帶來的屈辱限制

和罪的束縛；這樣我們才能享有

自尊和獨立，才能在一切事上準

備好在祂的高榮國度和祂在一起。

我並不是幻想光靠我們自己

的努力，不需要神具體和持續的

幫助，我們就能達成這目標。「我

們知道，在我們盡力而為後，才

能藉著恩典得救。」
2 4
我們不需

要先達到某種最低程度的能力或

良善，才能獲得神的幫助──也

就是說我們可以每天時時刻刻獲

得神的協助，不論我們是在服從

的道路上的哪一點。但是我知道

除了盼望祂的協助以外，我們必

須發奮努力、悔改、選擇神的道

路，使祂能依照公道與我們的道

德選擇權，在我們的生活中作工。

我只是懇請各位要負起責任去工

作，這樣神才能根據我們的努力

來幫助我們。

我見證父神活著，祂的兒子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贖主，聖靈與

我們同在。無庸置疑地，祂們渴望

幫助我們，而且祂們有無限的力量

來幫助我們。讓我們「覺醒吧，從

塵埃中起來⋯⋯使永恆之父與〔我

們〕⋯⋯立的聖約得以實現」。
2 5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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